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再易字第1號

再審聲請人  甲 ○ ○

再審相對人  乙○○○

0000000000000000

            丙 ○ ○

0000000000000000

            丁 ○ ○

            戊 ○ ○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再審事件，再審聲請人對於民國113年8月13

日、113年10月11日本院113年度家簡上字第4號確定裁定聲請再

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聲請駁回。

再審聲請費用由再審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再審聲請意旨略以：

　（一）再審聲請人因遺產分割事件不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因

暫時無資力未繳裁判費，經裁定上訴駁回。因最近取得

大陸祖母及二姑死亡證明書，向臺南市榮民服務處申請

「特殊事故慰問金」中及向臺南地方檢察署申請「犯罪

被害補償金」中，屆時再審相關裁判費用將獲得解決

，故提起再審，請廢棄鈞院113年度家簡上字第4號裁

定。

　（二）憲法保障人民之訴訟權，不能有錢判生、無錢判死，且

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再審聲請人主張遺產分割訴訟事件

預納裁判費由兩造均攤，符合公益，否則若遺產金額很

大，真的會有繳不出來之問題，然鈞院以本件標的物僅

新臺幣50萬元，不得提起第三審抗告為由駁回抗告，深

表遺憾。若此這般本件再審是否亦不能進入第三審為不

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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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憲法法庭於113年10月28日以113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略

以：「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違憲」，上開

判決對再審聲請人不服再審判決為有利，且對各級法院

有拘束力，惟限兩年內須修法完成。再審聲請人在原審

辯論庭中辯稱：若標的物未領出一直存在臺南財務組帳

戶內即為遺產，而臺南財務組對存款提領作業有重大瑕

疵（未取得免稅證明），且上開判決針對生前財產屬擬

制遺產，民間亦針對立法院制定2年前怎能預判死亡日

期存疑？故本件宜從新從優原則審理。　　

二、按裁定已經確定，而有第496條第1項或第497條之情形者，

得準用本編之規定，聲請再審，民事訴訟法第507條定有明

文。又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

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

算，其再審之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均自知悉時起算；又

按再審之訴不合法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

500條第1項及第2項前段、第502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再按

提起再審之訴，應依民事訴訟法第501條第1項第4款表明再

審理由，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所謂表明再審理由，必須指

明確定裁定有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各款或第497條

所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始為相當，否則其訴即屬不合

法，毋庸命其補正，逕以裁定駁回之（最高法院64年台聲字

第76號裁定、70年台再字第35號裁定要旨參照）。

三、查本件兩造間分割遺產訴訟，再審聲請人對於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經本院合議庭以113年度家簡上字第4號受理，因再

審聲請人未繳納第二審訴訟費用，經裁定限期命其補繳後，

再審聲請人仍逾期未繳，本院合議庭乃於民國113年8月13日

裁定駁回上訴，再審聲請人對於該裁定提起抗告，經本院合

議庭認兩造間分割遺產訴訟為依法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事

件，該駁回上訴之裁定亦不得抗告，再審聲請人就不得抗告

之裁定提起抗告為不合法，而駁回抗告之事實，業經本院依

職權調取上開分割遺產事件卷宗核閱綦詳，堪予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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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又查113年8月13日本院113年度家簡上字第4號駁回上訴裁定

因不得抗告，於113年8月13日業已確定，則對於該裁定聲請

再審之30日不變期間即應自113年8月13日起算，而再審聲請

人之住所在臺南市永康區，應加計二日之在途期間，是再審

聲請人至遲應於113年9月14日聲請再審，詎再審聲請人遲至

113年10月17日始聲請再審，顯已逾法定再審期間，其聲請

再審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五、再查再審聲請人對於113年10月11日本院113年度家簡上字第

4號駁回抗告確定裁定聲請再審，依其主張之理由觀之，均

與法定再審事由無關，並未提及係依據民事訴訟法第496條

第1項何款或第497條法定再審事由聲請再審，及該裁定有如

何合於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自顯難認再審之聲請為合

法，亦應予駁回。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葉惠玲

　　　　　　　　　　　　　　　　法　官　蔡雅惠　

　　　　　　　　　　　　　　　　法　官　楊佳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裁判費新

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楊琄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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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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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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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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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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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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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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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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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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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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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再易字第1號
再審聲請人  甲 ○ ○
再審相對人  乙○○○


            丙 ○ ○


            丁 ○ ○
            戊 ○ ○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再審事件，再審聲請人對於民國113年8月13日、113年10月11日本院113年度家簡上字第4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聲請駁回。
再審聲請費用由再審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再審聲請意旨略以：
　（一）再審聲請人因遺產分割事件不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因暫時無資力未繳裁判費，經裁定上訴駁回。因最近取得大陸祖母及二姑死亡證明書，向臺南市榮民服務處申請「特殊事故慰問金」中及向臺南地方檢察署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中，屆時再審相關裁判費用將獲得解決 ，故提起再審，請廢棄鈞院113年度家簡上字第4號裁定。
　（二）憲法保障人民之訴訟權，不能有錢判生、無錢判死，且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再審聲請人主張遺產分割訴訟事件預納裁判費由兩造均攤，符合公益，否則若遺產金額很大，真的會有繳不出來之問題，然鈞院以本件標的物僅新臺幣50萬元，不得提起第三審抗告為由駁回抗告，深表遺憾。若此這般本件再審是否亦不能進入第三審為不合法。
　（三）憲法法庭於113年10月28日以113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略以：「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違憲」，上開判決對再審聲請人不服再審判決為有利，且對各級法院有拘束力，惟限兩年內須修法完成。再審聲請人在原審辯論庭中辯稱：若標的物未領出一直存在臺南財務組帳戶內即為遺產，而臺南財務組對存款提領作業有重大瑕疵（未取得免稅證明），且上開判決針對生前財產屬擬制遺產，民間亦針對立法院制定2年前怎能預判死亡日期存疑？故本件宜從新從優原則審理。　　
二、按裁定已經確定，而有第496條第1項或第497條之情形者，得準用本編之規定，聲請再審，民事訴訟法第507條定有明文。又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其再審之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均自知悉時起算；又按再審之訴不合法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及第2項前段、第502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再按提起再審之訴，應依民事訴訟法第501條第1項第4款表明再審理由，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所謂表明再審理由，必須指明確定裁定有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各款或第497條所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始為相當，否則其訴即屬不合法，毋庸命其補正，逕以裁定駁回之（最高法院64年台聲字第76號裁定、70年台再字第35號裁定要旨參照）。
三、查本件兩造間分割遺產訴訟，再審聲請人對於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合議庭以113年度家簡上字第4號受理，因再審聲請人未繳納第二審訴訟費用，經裁定限期命其補繳後，再審聲請人仍逾期未繳，本院合議庭乃於民國113年8月13日裁定駁回上訴，再審聲請人對於該裁定提起抗告，經本院合議庭認兩造間分割遺產訴訟為依法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事件，該駁回上訴之裁定亦不得抗告，再審聲請人就不得抗告之裁定提起抗告為不合法，而駁回抗告之事實，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分割遺產事件卷宗核閱綦詳，堪予認定。
四、又查113年8月13日本院113年度家簡上字第4號駁回上訴裁定因不得抗告，於113年8月13日業已確定，則對於該裁定聲請再審之30日不變期間即應自113年8月13日起算，而再審聲請人之住所在臺南市永康區，應加計二日之在途期間，是再審聲請人至遲應於113年9月14日聲請再審，詎再審聲請人遲至113年10月17日始聲請再審，顯已逾法定再審期間，其聲請再審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五、再查再審聲請人對於113年10月11日本院113年度家簡上字第4號駁回抗告確定裁定聲請再審，依其主張之理由觀之，均與法定再審事由無關，並未提及係依據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何款或第497條法定再審事由聲請再審，及該裁定有如何合於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自顯難認再審之聲請為合法，亦應予駁回。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葉惠玲
　　　　　　　　　　　　　　　　法　官　蔡雅惠　
　　　　　　　　　　　　　　　　法　官　楊佳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楊琄琄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再易字第1號
再審聲請人  甲 ○ ○
再審相對人  乙○○○

            丙 ○ ○

            丁 ○ ○
            戊 ○ ○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再審事件，再審聲請人對於民國113年8月13日
、113年10月11日本院113年度家簡上字第4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聲請駁回。
再審聲請費用由再審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再審聲請意旨略以：
　（一）再審聲請人因遺產分割事件不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因
        暫時無資力未繳裁判費，經裁定上訴駁回。因最近取得
        大陸祖母及二姑死亡證明書，向臺南市榮民服務處申請
        「特殊事故慰問金」中及向臺南地方檢察署申請「犯罪
        被害補償金」中，屆時再審相關裁判費用將獲得解決 
        ，故提起再審，請廢棄鈞院113年度家簡上字第4號裁定
        。
　（二）憲法保障人民之訴訟權，不能有錢判生、無錢判死，且
        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再審聲請人主張遺產分割訴訟事件
        預納裁判費由兩造均攤，符合公益，否則若遺產金額很
        大，真的會有繳不出來之問題，然鈞院以本件標的物僅
        新臺幣50萬元，不得提起第三審抗告為由駁回抗告，深
        表遺憾。若此這般本件再審是否亦不能進入第三審為不
        合法。
　（三）憲法法庭於113年10月28日以113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略
        以：「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違憲」，上開
        判決對再審聲請人不服再審判決為有利，且對各級法院
        有拘束力，惟限兩年內須修法完成。再審聲請人在原審
        辯論庭中辯稱：若標的物未領出一直存在臺南財務組帳
        戶內即為遺產，而臺南財務組對存款提領作業有重大瑕
        疵（未取得免稅證明），且上開判決針對生前財產屬擬
        制遺產，民間亦針對立法院制定2年前怎能預判死亡日
        期存疑？故本件宜從新從優原則審理。　　
二、按裁定已經確定，而有第496條第1項或第497條之情形者，
    得準用本編之規定，聲請再審，民事訴訟法第507條定有明
    文。又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
    ，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
    ，其再審之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均自知悉時起算；又按
    再審之訴不合法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0
    0條第1項及第2項前段、第502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再按提
    起再審之訴，應依民事訴訟法第501條第1項第4款表明再審
    理由，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所謂表明再審理由，必須指明
    確定裁定有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各款或第497條所
    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始為相當，否則其訴即屬不合法，
    毋庸命其補正，逕以裁定駁回之（最高法院64年台聲字第76
    號裁定、70年台再字第35號裁定要旨參照）。
三、查本件兩造間分割遺產訴訟，再審聲請人對於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經本院合議庭以113年度家簡上字第4號受理，因再
    審聲請人未繳納第二審訴訟費用，經裁定限期命其補繳後，
    再審聲請人仍逾期未繳，本院合議庭乃於民國113年8月13日
    裁定駁回上訴，再審聲請人對於該裁定提起抗告，經本院合
    議庭認兩造間分割遺產訴訟為依法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事
    件，該駁回上訴之裁定亦不得抗告，再審聲請人就不得抗告
    之裁定提起抗告為不合法，而駁回抗告之事實，業經本院依
    職權調取上開分割遺產事件卷宗核閱綦詳，堪予認定。
四、又查113年8月13日本院113年度家簡上字第4號駁回上訴裁定
    因不得抗告，於113年8月13日業已確定，則對於該裁定聲請
    再審之30日不變期間即應自113年8月13日起算，而再審聲請
    人之住所在臺南市永康區，應加計二日之在途期間，是再審
    聲請人至遲應於113年9月14日聲請再審，詎再審聲請人遲至
    113年10月17日始聲請再審，顯已逾法定再審期間，其聲請
    再審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五、再查再審聲請人對於113年10月11日本院113年度家簡上字第
    4號駁回抗告確定裁定聲請再審，依其主張之理由觀之，均
    與法定再審事由無關，並未提及係依據民事訴訟法第496條
    第1項何款或第497條法定再審事由聲請再審，及該裁定有如
    何合於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自顯難認再審之聲請為合
    法，亦應予駁回。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葉惠玲
　　　　　　　　　　　　　　　　法　官　蔡雅惠　
　　　　　　　　　　　　　　　　法　官　楊佳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裁判費新
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楊琄琄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再易字第1號
再審聲請人  甲 ○ ○
再審相對人  乙○○○

            丙 ○ ○

            丁 ○ ○
            戊 ○ ○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再審事件，再審聲請人對於民國113年8月13日、113年10月11日本院113年度家簡上字第4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聲請駁回。
再審聲請費用由再審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再審聲請意旨略以：
　（一）再審聲請人因遺產分割事件不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因暫時無資力未繳裁判費，經裁定上訴駁回。因最近取得大陸祖母及二姑死亡證明書，向臺南市榮民服務處申請「特殊事故慰問金」中及向臺南地方檢察署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中，屆時再審相關裁判費用將獲得解決 ，故提起再審，請廢棄鈞院113年度家簡上字第4號裁定。
　（二）憲法保障人民之訴訟權，不能有錢判生、無錢判死，且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再審聲請人主張遺產分割訴訟事件預納裁判費由兩造均攤，符合公益，否則若遺產金額很大，真的會有繳不出來之問題，然鈞院以本件標的物僅新臺幣50萬元，不得提起第三審抗告為由駁回抗告，深表遺憾。若此這般本件再審是否亦不能進入第三審為不合法。
　（三）憲法法庭於113年10月28日以113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略以：「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違憲」，上開判決對再審聲請人不服再審判決為有利，且對各級法院有拘束力，惟限兩年內須修法完成。再審聲請人在原審辯論庭中辯稱：若標的物未領出一直存在臺南財務組帳戶內即為遺產，而臺南財務組對存款提領作業有重大瑕疵（未取得免稅證明），且上開判決針對生前財產屬擬制遺產，民間亦針對立法院制定2年前怎能預判死亡日期存疑？故本件宜從新從優原則審理。　　
二、按裁定已經確定，而有第496條第1項或第497條之情形者，得準用本編之規定，聲請再審，民事訴訟法第507條定有明文。又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其再審之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均自知悉時起算；又按再審之訴不合法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及第2項前段、第502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再按提起再審之訴，應依民事訴訟法第501條第1項第4款表明再審理由，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所謂表明再審理由，必須指明確定裁定有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各款或第497條所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始為相當，否則其訴即屬不合法，毋庸命其補正，逕以裁定駁回之（最高法院64年台聲字第76號裁定、70年台再字第35號裁定要旨參照）。
三、查本件兩造間分割遺產訴訟，再審聲請人對於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合議庭以113年度家簡上字第4號受理，因再審聲請人未繳納第二審訴訟費用，經裁定限期命其補繳後，再審聲請人仍逾期未繳，本院合議庭乃於民國113年8月13日裁定駁回上訴，再審聲請人對於該裁定提起抗告，經本院合議庭認兩造間分割遺產訴訟為依法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事件，該駁回上訴之裁定亦不得抗告，再審聲請人就不得抗告之裁定提起抗告為不合法，而駁回抗告之事實，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分割遺產事件卷宗核閱綦詳，堪予認定。
四、又查113年8月13日本院113年度家簡上字第4號駁回上訴裁定因不得抗告，於113年8月13日業已確定，則對於該裁定聲請再審之30日不變期間即應自113年8月13日起算，而再審聲請人之住所在臺南市永康區，應加計二日之在途期間，是再審聲請人至遲應於113年9月14日聲請再審，詎再審聲請人遲至113年10月17日始聲請再審，顯已逾法定再審期間，其聲請再審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五、再查再審聲請人對於113年10月11日本院113年度家簡上字第4號駁回抗告確定裁定聲請再審，依其主張之理由觀之，均與法定再審事由無關，並未提及係依據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何款或第497條法定再審事由聲請再審，及該裁定有如何合於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自顯難認再審之聲請為合法，亦應予駁回。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葉惠玲
　　　　　　　　　　　　　　　　法　官　蔡雅惠　
　　　　　　　　　　　　　　　　法　官　楊佳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楊琄琄　 


